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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规范基金会内部管理，加强对基金会活动的监管，特制订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合同审查：是指按照法律法规以及当事人的约定对合同的内容、格式进行审核。要审

查合同如何成立或者是否成立， 如何生效，或者是否生效，有无效力待定或者无效的情形 ，合

同权利义务如何终止或者是否终止，相应的合同约定 或者条款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第三条 基金会合同审查要点，合法主体：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非法主体：志愿者团队

项目组、非法组织，境外主体：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外公司，合同术语是否专业；合同名称和合

同性质；适用法律法规情况以及合同条款和法律规定 

第四条 合同条款，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二）标的；  

（三）数量；  

（四）质量；  

（五）价款或者报酬；  

（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七）违约责任；  

（八）解决争议的方法。  

第五条 基金会相关协议通常要具备的条款： 

(一) 合同主体（主体名称、地址、联系方式、负责人、机构介绍）  

(二) 合同背景（资助背景、合作背景、购买服务背景）  



 

(三) 资金和支付方式（银行账户、支付时间、支付方式、涉及金额）  

(四) 权利义务（各方权利义务责任）  

(五) 知识产权约定（资助产生的知识产权）  

(六) 责任承担（违约责任承担）  

(七) 合同解除和终止  

(八) 争议解决方式（仲裁还是诉讼）  

(九) 保密或伦理条款  

(十) 其他条款（生效条款、补充条款） 

第六条 本管理办法自 2017 年 10 月 1日起实行。 

第七条 本办法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